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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《灵武市儿童发展规划（2021—2030年）》统计监测指标体系

领

域
目标 主要统计指标

计算

单位

数据提

供单位

1.妇幼保健机构建设达标率 % 卫健局

2.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 % 卫健局

1.进一步完善儿童健康服务体系，儿童医疗保

健服务能力明显增强，儿童健康水平不断提

高。

其中：城市 % 卫健局

农村 % 卫健局

3. 7 岁以下儿童保健管理率 % 卫健局

其中：城市 % 卫健局

农村 % 卫健局

2.普及儿童健康生活方式，提高儿童健康素养水

平。
4. 0- 6 个月婴儿纯母乳喂养率 % 卫健局

5.新生儿死亡率 ‰ 卫健局

其中：城市 ‰ 卫健局

一、
3.新生儿、婴儿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降至

3.0‰、3.0‰和5.0‰以下，地区和城乡差距逐步缩

小。

农村 ‰ 卫健局

男婴 ‰ 卫健局

儿
女婴 ‰ 卫健局童

与 6.婴儿死亡率 ‰ 卫健局

健

康
其中：城市 ‰ 卫健局

农村 ‰ 卫健局

男婴 ‰ 卫健局

女婴 ‰ 卫健局

7.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‰ 卫健局

其中：城市 ‰ 卫健局

农村 ‰ 卫健局

男童 ‰ 卫健局

女童 ‰ 卫健局

4.建立完善覆盖婚前、孕前、孕期、新生儿和

儿童各阶段的出生缺陷防治体系，预防和控制

出生缺陷。产前筛查率达到80%以上。

8.婚前医学检查率 % 卫健局

其中：城市 % 卫健局

农村 % 卫健局

9.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 % 卫健局



- 2 -

10.产前筛查率 1/万 卫健局

11.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率 % 卫健局

12.新生儿听力筛查率 % 卫健局

13.新生儿访视率 % 卫健局

5.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以乡镇（街

道）为单位保持在90%以上。

14.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接种率 ─

卡介苗报告接种率 % 卫健局

脊灰疫苗第 3 剂次报告接种率 % 卫健局

百白破疫苗第 3 剂次报告接种率 % 卫健局

麻腮风疫苗第 2 剂次报告接种率 % 卫健局

乙肝疫苗第 3 剂次报告接种率 % 卫健局

甲肝疫苗报告接种率 % 卫健局

乙脑疫苗第 2 剂次报告接种率 % 卫健局

A 群流脑疫苗第 2 剂次报告接种率 % 卫健局

A 群C 群流脑疫苗第 2 剂次报告接种率 % 卫健局

白破疫苗报告接种率 % 卫健局

6.0-5岁儿童贫血率和生长迟缓率分别控制

在10％和1％以下，儿童超重、肥胖上升趋

势得到有效控制。

15. 5 岁以下儿童贫血率 % 卫健局

16. 5 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 % 卫健局

17. 6- 18 岁儿童超重增长率 % 卫健局

18. 6- 18 岁儿童肥胖增长率 % 卫健局

7.儿童尿碘中位数达到100ug/L以上。
19.居民合格碘盐食用率 %

卫健局

8.儿童近视率明显下降，小学、初中、高中阶段

学生近视率分别降至38％以下、60%以下、70%以

下。0-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达到95%

以上。

20.小学阶段学生近视率 % 卫健局

21.初中阶段学生近视率 % 卫健局

22.高中阶段学生近视率 % 卫健局

23. 0- 6 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 % 卫健局

9.增强儿童体质，中小学生国家学生体质健

康标准达标优良率达到60％以上。

24.中小学生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达到

优良的比率
% 教体局

10.提高儿童心理健康服务能力，提升儿童心

理健康素养水平。

25.小学配备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学校比例 % 教体局

26.中学配备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学校比例 % 教体局

11.适龄儿童普遍接受性健康教育，性健康服

务可及性明显提高。

27.中学开展预防艾滋病教育和性教育相关课

程和活动的学校比例
% 教体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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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

儿

童

与

安

全

1.加强儿童意外伤害预防工作，减少儿童伤害所

致死亡和残疾。儿童伤害死亡率以2020年为基数

下降20%。

1.18岁以下儿童伤害死亡率 1/10 万 卫健局

2.排查消除溺水隐患，儿童溺水死亡率持续下

降。 2.18岁以下儿童溺水死亡率 1/10 万 卫健局

3.提升儿童用品质量安全水平 3.儿童用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率 %
市场监

管局

三、

儿

童

与

教

育

1.建立健全优质普惠学前教育体系。适龄儿

童普遍接受优质安全的学前教育，学前教育

毛入园率达到100%，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

在园幼儿占比不低于90%。

1.学前教育毛入园率 % 教体局

2.在园幼儿数 人 教体局

3.城市公办幼儿园数 个 教体局

4.农村公办幼儿园数 个 教体局

5.普惠性幼儿园学位数 万个 教体局

2.实现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，城乡差距

持续缩小，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7%以上。

6.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% 教体局

7.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 % 教体局

8.初中学龄儿童净入学率 % 教体局

3.适龄儿童普遍接受高质量的高中阶段教育，

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7%，提高中等职业教育

办学水平。

9.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% 教体局

10.中等职业教育在校学生数 万人 教体局

4.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、残疾儿童、进

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、留守儿童、家庭经济

困难儿童等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得到根本保

障。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进一步提高。

11.特殊教育在校学生数 人 教体局

12.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儿童在校学生数 人 教体局

其中：女生 人 教体局

13.地市级特殊教育学校数 个 教体局

14.县级特殊教育学校数 个 教体局

四、

儿

童

与

福

利

1.提升儿童福利水平，基本建成与经济社会发展

水平相适应的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体系。

1.儿童福利标准 元/人月 民政局

2.被社会福利机构收养的儿童数 人 民政局

其中：女童 人 民政局

2.巩固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，保障儿童基本医

疗权益。 3.儿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万人 医保局

3.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

服务体系。加快普育服务体系建设，建成至

少一所托育服务综合机构，争取在50%的

村、社区配备普惠托育服务设施，每千人口

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2个，形成基

本完善的社区托育服务网络。

4.建成至少一所托育服务综合机构的县数 个 卫健局

5.配备普惠托育服务设施的社区数 个 卫健局

6.每千人口拥有 3 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 个 卫健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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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、残疾儿童、流浪

儿童生存、发展和安全权益得到有效保障。

7.集中养育孤儿保障标准 元/人月 民政局

8.社会散居孤儿保障标准 元/人月 民政局

9.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标准 元/人月 民政局

10.低保对象中儿童人数 万人 民政局

11.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数 个 民政局

12. 0- 6 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人数 人 残联

13.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 个 残联

14. 7- 17 岁残疾儿童康复服务人数 人 残联

5.城乡儿童之家建设成效进一步巩固提高，

管理水平、服务能力和使用效能持续提升

15.儿童中心（或儿童之家）个数 个 民政局

其中：城市 个 民政局

农村 个 民政局

6.基层儿童福利工作阵地和队伍建设进一步

加强。

16.儿童福利机构个数 个 民政局

17.儿童督导员人数 人 民政局

18.儿童主任人数 人 民政局

五、

儿

童

与

家

庭

1.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基本建

成，指导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。96%的城市社

区和86%的农村村委会建立家长学校或家庭教

育指导服务点，开展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家

庭教育指导。

1.妇联组织参与建设的城市社区家长学校或

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数
个 妇联

2.妇联组织参与建设的农村社区（村）家长学

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数
个 妇联

六、

儿

童

与

环

境

1.提供更多有益于儿童全面发展的高质量精

神文化产品。

1.儿童主要文化产品

儿童图书/期刊出版 万册 宣传部

儿童音像制品 万盒 宣传部

少儿广播节目播出时间 时:分 文广局

少儿电视节目播出时间 时:分 文广局

动画电视节目播出时间 时:分 文广局

2.公共图书馆少儿文献 万册 文广局

2.保护儿童免受各类传媒不良信息影响。提升

儿童媒介素养，有效控制电子产品对儿童的

负面影响。

3.处置网上危害儿童的违法和不良信息数量 条 网信办

3.充分保障儿童参与家庭、学校和社会事务的

权利。

4.基层群众组织中持有证书的专业社会工作

者人数
人 民政局

5.少先队校外实践教育营地（基地）数量 个 团市委

4..创建儿童友好城市和儿童友好社区 6.国家儿童友好城市数量 个 发改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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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社区服务中心（站） 个 民政局

5.增加公益性儿童教育、科技、文化、体育、

娱乐等校外活动场所，提高利用率和服务质

量。

8.未成年人参观博物馆人次 人次 文广局

9.未成年人参观科技馆人次 人次 科协

10.青少年参加科普活动人次 人次 科协

6.减少环境污染对儿童的伤害。农村自来水普

及率达到99%，稳步提高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。

11.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% 水务局

12.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达到或优于Ⅲ类水

质比例
%

生态环境局

13.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%
农业农村局

七、

儿

童

与

法

律

保

护

1加强未成年人保护领域执法工作，依法惩治

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。

1.未成年人检察专门机构数量 个 检察院

2.少年法庭数量 个 法院

2.完善并落实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，司法工

作体系满足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殊需要。

3.得到法律援助的未成年人次数 人次 司法局

4.得到司法救助的未成年人数 人

法院

检察院

司法局

3.依法保障未成年人民事权益。 5.侵害未成年人民事权益案件收案率 件 法院

4.依法严惩性侵害、家庭暴力、拐卖、遗弃

等侵犯未成年人人身权利的违法犯罪行为。

6.破获的猥亵儿童案件数 起 公安局

7.破获拐卖儿童案件数 起 公安局

8.解救被拐卖儿童数 起 公安局

9.受暴儿童救助（庇护）机构数 个 民政局

10.受救助（庇护）的儿童人次数 人次 民政局

5.依法严惩利用互联网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

益的违法犯罪行为。

11.查处侵犯儿童权益的违法违规网站平台数

量
次 网信办

6.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，对未成年人违法犯

罪实行分级干预。降低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占未

成年人人口数量的比重。

12.儿童违法犯罪人数 人 公安局

其中：不满 14 周岁 人 公安局

14- 17 周岁 人 公安局

13. 18 岁以下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占同期犯罪

人数的比例
%

法院

其中：女性 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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